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鏡電視案 ＮＣＣ改期再審
董事長鄭優缺席 董監變更/上架未通過 藍:逾７成民眾認主委陳耀祥應下台  

　↑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NCC）

前抗議，要求停止審查鏡電視案件。

（記者戴淑芳攝）

藍委力阻

　↑藍委群聚在NCC會議室門前

，但大門深鎖，藍委不斷拍門

並高喊「NCC鎖門黑箱」。

（國民黨團提供）

　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

（NCC）3日上午討論鏡電

視負責人變更等案，國民

黨立院黨團到NCC前抗議

，國民黨立委隨後闖入審

查會議室與主委室，最後

在主委室前靜坐抗議，要

求散會。 （中央社）

　

記
者
陳
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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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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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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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人
資
料
保
護
法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
三
日
於
立
法
院
初
審
通
過
�
其
中
機
關
個

資
外
洩
情
節
重
大
最
高
可
罰
一
千
五
百
萬

�
國
發
會
主
委
龔
明
鑫
指
出
�
個
人
資
料

保
護
委
員
會
預
定
八
月
成
立
籌
備
處
�
正

式
掛
牌
前
還
須
先
送
組
織
法
草
案
到
立
法

院
審
查
�

　

為
解
決
目
前
個
資
法
分
散
式
管
理
下
的

實
務
監
管
問
題
�
接
軌
國
際
趨
勢
�
同
時

因
應
憲
法
法
庭
去
年
做
成
憲
判
字
十
三
號

判
決
設
置
獨
立
監
督
機
制
�
以
及
國
家
人

權
行
動
計
畫
設
置
隱
私
專
責
機
關
要
求
�

行
政
院
日
前
行
政
院
會
通
過
修
法
草
案
�

將
成
立
獨
立
性
的
個
資
保
護
機
關
�
專
責

處
理
個
資
保
護
事
項
�

　

立
法
院
經
濟
委
員
會
三
日
審
查
個
人
資

料
保
護
法
第
一
條
之
一
�
第
四
十
八
條
�

及
第
五
十
六
條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�
由
龔
明

鑫
列
席
會
議
說
明
�

　

有
立
委
認
為
違
反
個
資
法
的
相
關
罰
鍰

偏
低
�
立
委
邱
議
瑩
說
�
歐
盟
個
資
外
洩

最
高
可
以
罰
到
二
千
萬
歐
元
�
但
先
前

iRent

�
格
上
租
車
個
資
外
洩
事
件
只
罰
二

十
萬
元
�
罰
責
太
輕
�
企
業
不
痛
不
癢
�

　

龔
明
鑫
解
釋
�
國
內
中
小
企
業
資
本
額

五
百
萬
以
下
者
占
八
十
八
％
�
懲
罰
要
有

﹁
相
稱
性
﹂
�
不
然
一
罰
就
倒
了
�
且
一

千
萬
不
是
只
罰
一
次
�
不
改
善
可
按
次
連

罰
�
邱
議
瑩
仍
不
以
為
然
說
�
格
上
應
不

算
中
小
企
業
�
罰
緩
涉
及
政
府
對
個
資
重

不
重
視
�
還
是
必
須
要
加
重
�

　

委
員
會
最
後
通
過
立
委
修
正
動
議
提
案

�
限
期
未
改
正
者
及
情
節
重
大
者
的
罰
鍰

�
從
政
院
版
的
十
萬
元
以
上
一
千
萬
元
以

下
�
提
高
到
十
五
萬
元
以
上
一
千
五
百
萬

元
以
下
�

　

此
次
修
正
草
案
關
於
罰
鍰
部
分
�
非
公

務
機
關
保
有
個
人
資
料
檔
案
者
�
未
採
行

適
當
之
安
全
措
施
�
導
致
個
人
資
料
被
竊

取
�
竄
改
�
毀
損
�
滅
失
或
洩
漏
�
將
處

以
新
台
幣
二
萬
元
以
上
�
二
百
萬
元
以
下

罰
鍰
�
並
限
期
改
正
�
若
限
期
未
改
善
或

情
節
重
大
�
將
處
以
十
五
萬
元
以
上
一
千

五
百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�

機
關
個
資
外
洩 

可
重
罰
１
千
５
百
萬

個資法修正一讀

　

記
者
戴
淑
芳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不
顧
立
委
反
彈
�
國
家
通
訊
傳
播
委
員

會
︵
Ｎ
Ｃ
Ｃ
︶
三
日
上
午
排
定
審
查
鏡
電

視
董
監
變
更
案
及
鏡
電
視
上
架
案
�
由
於

傳
聞
兩
案
都
會
強
渡
關
山
�
國
民
黨
立
法

院
黨
團
一
早
就
衝
到
通
傳
會
門
口
抗
議
�

並
衝
入
主
委
室
前
靜
坐
�
導
致
會
議
延
後

�
並
由
主
委
陳
耀
祥
改
採
視
訊
會
議
�
但

因
鏡
電
視
董
事
長
鄭
優
缺
席
�
最
終
兩
案

均
未
通
過
�

　

不
滿
Ｎ
Ｃ
Ｃ
主
委
陳
耀
祥
欲
強
渡
關
山

鏡
電
視
案
�
引
發
在
野
立
委
質
疑
�
更
痛

批
陳
耀
祥
一
再
放
水
護
航
�

　

除
時
代
力
量
立
委
陳
椒
華
在
Ｎ
Ｃ
Ｃ
大

樓
召
開
記
者
會
�
質
疑
陳
耀
祥
為
了
合
理

化
闖
關
鏡
電
視
案
�
排
審
鏡
電
視
負
責
人

變
更
等
三
案
�
根
本
無
視
立
法
院
交
通
委

員
會
先
前
做
出
的
決
議
�
並
向
Ｎ
Ｃ
Ｃ
其

他
委
員
提
出
呼
籲
�
切
勿
讓
只
有
政
治
考

量
的
陳
耀
祥
一
再
放
水
護
航
�
踐
踏
獨
立

機
關
的
尊
嚴
�

　

國
民
黨
立
法
院
黨
團
立
委
也
直
衝
Ｎ
Ｃ

Ｃ
表
達
抗
議
�
全
力
阻
止
開
委
會
�
但
遭

Ｎ
Ｃ
Ｃ
保
全
人
員
阻
擋
發
生
激
烈
肢
體
衝

突
�
一
度
因
拉
下
鐵
門
而
被
攔
擋
在
門
口

�
但
藍
委
改
走
側
門
�
一
舉
直
接
占
領
會

議
室
�
甚
至
闖
到
主
委
陳
耀
祥
辦
公
室
門

口
靜
坐
�
國
民
黨
立
法
院
黨
團
總
召
曾
銘

宗
�
鄭
麗
文
�
李
貴
敏
�
王
鴻
薇
�
陳
以

信
等
表
示
�
根
據
民
調
�
超
過
七
成
民
眾

認
為
陳
耀
祥
應
該
下
台
�
Ｎ
Ｃ
Ｃ
裁
罰
中

天
新
聞
台
案
方
面
�
行
政
法
院
也
多
次
判

Ｎ
Ｃ
Ｃ
敗
訴
�
此
外
�
陳
耀
祥
還
被
列
他

字
案
瀆
職
罪
被
告
�
應
該
下
台
�

　

眼
看
藍
委
強
力
阻
擋
�
陳
耀
祥
改
召
開

視
訊
會
議
�
但
鏡
電
視
擬
任
董
事
鄭
優
無

法
出
席
�
無
法
確
定
董
監
事
的
積
極
資
格

與
消
極
資
格
�
頻
道
上
架
案
也
因
相
同
因

素
�
無
法
了
解
未
來
對
頻
道
的
經
營
態
度

�
經
委
員
會
討
論
�
兩
案
都
未
做
出
決
議

�
擇
期
再
審
� 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　

記
者
戴
淑
芳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針
對
在
野
黨
立
委
直
衝
國
家

通
訊
傳
播
委
員
會
︵
Ｎ
Ｃ
Ｃ
︶

阻
擋
審
查
︽
鏡
電
視
︾
案
�
行

政
院
出
面
譴
責
且
Ｎ
Ｃ
Ｃ
也
表

示
�
不
會
因
外
在
壓
力
影
響
正

常
議
事
�
對
於
立
委
強
行
闖
入

辦
公
處
所
干
預
個
案
審
查
�
表

示
嚴
正
抗
議
與
遺
憾
�

　

行
政
院
長
陳
建
仁
下
午
表
示

�
Ｎ
Ｃ
Ｃ
是
一
個
獨
立
機
關
�

國
會
議
員
應
該
要
予
以
尊
重
�

不
該
介
入
個
案
的
審
查
�
進
行

任
何
的
干
預
�
這
是
一
個
很
壞

的
示
範
�

　

行
政
院
代
理
發
言
人
羅
秉
成

表
示
�
國
民
黨
部
分
立
委
創
下

公
然
介
入
獨
立
機
關
運
作
的
惡

例
�
政
院
表
示
嚴
正
譴
責
�
並

呼
籲
政
黨
負
責
人
應
約
束
自
身

黨
員
�
也
應
立
即
停
止
干
擾
獨

立
機
關
審
查
案
件
的
行
為
�

　

Ｎ
Ｃ
Ｃ
主
秘
黃
文
哲
下
午
在

記
者
會
表
示
�
立
委
陳
椒
華
是

來
開
記
者
會
�
國
民
黨
黨
團
是

要
求
取
消
會
議
�
但
Ｎ
Ｃ
Ｃ
作

為
獨
立
委
員
會
�
不
會
因
外
在

壓
力
影
響
正
常
議
事
會
議
進
行

�
在
行
政
�
立
法
分
立
情
形
下

�
國
民
黨
依
法
應
給
Ｎ
Ｃ
Ｃ
獨

立
行
使
職
權
的
空
間
�

　

對
媒
體
指
稱
﹁
Ｎ
Ｃ
Ｃ
主
委

缺
席
立
法
院
交
通
委
員
會
﹂
�

﹁
Ｎ
Ｃ
Ｃ
密
審
鏡
電
視
案
﹂
�

黃
文
哲
則
回
應
�
已
依
法
向
交

委
會
請
假
獲
准
�
並
由
副
主
委

代
表
出
席
�
且
委
員
會
議
議
程

皆
事
前
刊
載
官
網
�
資
訊
公
開

透
明
�
不
會
也
沒
有
密
審
的
狀

況
�

藍委直闖ＮＣＣ 陳揆:不該介入個案審查

本
月
生
效

未足額進用身心障 最高罰10萬 
　

記
者
陳
建
興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勞
動
部
三
日
提
醒
�
私
立
學
校
�
團
體
及
民
營

事
業
機
構
未
足
額
進
用
單
位
積
極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
者
�
包
含
歧
視
身
心
障
礙
或
不
實
進
用
等
四
大
類

情
況
�
自
今
年
五
月
起
最
高
可
罰
十
萬
元
�

　

勞
動
部
指
出
�
為
協
助
地
方
政
府
善
用
法
律
工

具
�
二
月
九
日
令
釋
身
心
障
礙
者
權
益
保
障
法
第

九
十
六
條
第
二
款
所
稱
﹁
無
正
當
理
由
﹂
�
加
強

督
促
私
立
學
校
�
團
體
及
民
營
事
業
機
構
未
足
額

進
用
單
位
積
極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�

　

解
釋
令
自
五
月
一
日
生
效
�
義
務
單
位
未
足
額
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�
如
因
歧
視
身
心
障
礙
或
不
實
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等
令
釋
所
列
情
形
所
致
者
�
將

可
能
面
臨
裁
罰
；
除
應
繳
納
差
額
補
助
費
外
�
如

具
令
釋
所
列
無
正
當
理
由
情
形
者
�
將
可
能
面
臨

裁
罰
�
由
地
方
勞
工
主
管
機
關
處
二
萬
元
以
上
十
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�

　

﹁
無
正
當
理
由
﹂
主
要
包
含
四
大
項
目
�
首
先

是
違
反
就
業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禁
止
歧
視
的

規
定
�
經
直
轄
市
裁
罰
�
導
致
未
足
額
進
用
者
�

就
會
裁
罰
；
第
二
是
有
不
實
進
用
的
實
情
�

　

第
三
�
若
是
公
司
在
未
足
額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
期
間
內
�
卻
新
增
僱
用
其
他
非
身
心
障
礙
的
勞
工

�
經
查
證
屬
實
就
會
開
罰
；
最
後
�
若
公
司
沒
有

自
行
規
劃
身
障
職
缺
�
又
拒
絕
直
轄
市
�
縣
︵
市

︶
勞
工
主
管
機
關
協
助
公
開
招
募
等
相
關
措
施
�

經
查
證
屬
實
就
會
開
罰
�

　

勞
動
部
統
計
�
全
國
依
身
心
障
礙
者
權
益
保
障

法
規
定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�
以
一
一
０
年
與
一
一

一
年
各
月
平
均
相
較
�
依
法
應
進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
人
數
�
由
六
萬
零
八
十
人
增
加
至
六
萬
一
千
二
百

零
三
人
︵
增
加
一
千
一
百
二
十
三
人
︶
�
實
際
進

用
人
數
由
八
萬
六
千
三
百
八
十
五
人
增
加
至
八
萬

九
千
三
百
零
二
人
︵
增
加
二
千
九
百
一
十
七
人
︶

�
超
額
進
用
人
數
則
由
二
萬
六
千
三
百
零
五
人
增

加
至
二
萬
八
千
一
百
人
︵
增
加
一
千
七
百
九
十
五

人
︶
�

持
續
高
溫

南部今恐36℃ 6日首波梅雨鋒面
　

記
者
戴
淑
芳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氣
象
局
三
日
表
示
�
之
前
各
地
炎
熱
�
四
日
南

高
屏
�
花
東
仍
有
機
會
出
現
攝
氏
卅
六
度
以
上
高

溫
；
六
日
梅
雨
季
首
波
鋒
面
接
近
�
北
部
愈
晚
降

雨
機
會
愈
高
�
七
日
鋒
面
通
過
�
中
部
以
北
有
短

暫
陣
雨
�
南
部
雨
量
不
多
�

　

根
據
氣
象
局
網
站
�
三
日
高
溫
超
過
卅
六
度
的

地
區
都
位
於
高
雄
市
�
以
高
雄
市
內
門
區
卅
七
點

四
度
最
高
�
其
次
為
杉
林
區
卅
六
點
八
度
�
甲
仙

區
卅
六
點
一
度
�
氣
象
局
表
示
�
穩
定
的
天
氣
持

續
至
五
日
�
六
日
起
梅
雨
季
首
波
鋒
面
接
近
�
北

部
愈
晚
降
雨
機
會
愈
高
�
中
南
部
仍
是
暖
熱
的
天

氣
；
七
日
鋒
面
通
過
及
東
北
季
風
增
強
�
中
部
以

北
�
宜
蘭
有
短
暫
陣
雨
或
雷
雨
�
花
東
�
南
部
也

有
局
部
降
雨
�
但
估
計
南
部
雨
量
並
不
多
�

　

八
日
起
仍
有
東
北
季
風
影
響
�
還
有
殘
存
水
氣

�
各
地
由
局
部
短
暫
雨
漸
漸
轉
為
多
雲
；
北
台
灣

偏
涼
�
全
天
溫
度
約
二
十
度
上
下
；
九
日
�
十
日

東
北
季
風
減
弱
�
會
緩
慢
回
溫
�
天
氣
回
穩
�

　←中央氣象局三日發布台南市及高雄市「高溫」燈號

資訊。圖為午後高雄市鹽埕區民眾趁著好天氣帶毛小孩

出遊散步。 （中央社）


